
司法局行政执法岗位职责清单
（法律服务管理股）

科室名称 科室职责 职责类别 岗位职责

法律服务
管理股

负责监督指导全区律师
工作、公证工作并承担
相应责任。负责法律服
务所和法律服务工作者
执业证的呈报和注册。

行政许可

1.受理岗：接受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设立业务接待站（点）变更、初审依法应当提交的申
请材料；接受对《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遗失或者损坏的补发或更换初审依法应当提
交的材料，依法作出受理或不受理决定，不予受理说明理由，材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
需要补充的材料。

2.审查岗：《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7号）第十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
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合伙人、住所和修改章程的，应当由所在地县级司
法行政机关审查同意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或者由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
政机关批准；依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8号) 第十一条　申
请执业核准材料，由拟聘用申请人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提交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
查，由其出具审查意见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或者由拟聘用申请人的基层
法律服务所报所在地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第十七条　第二款《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遗失或者损坏无法使用的，持证人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县级司法行
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申请办理补发或更换手续。对基层法律服务
所设立业务接待站（点）变更、初审,接收申请材料，按照受理标准进行查验，申请材
料符合标准的，填写审批表，与申请材料一并上报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申请材料不符合
标准的，不予受理，将申请人的相关权利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对拟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执业证的初审，并出具审查意见，上报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核准。对法律服务工
作者执业证遗失或者损坏无法使用的补发或更换申请进行初步审核，并出具审查意见后
上报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申请办理或更换

3、决定岗：由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决定。
4、送达岗：由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送达。
5、事后监督岗：加强对准予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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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1、立案岗：依据《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7号）第三十六条 基层
法律服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
政机关予以警告;依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8号)第四十六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
（县）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五条对没有取得
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此类违法行为予以审查；依据《公
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01号）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对缴存公证机构停业整
顿期间执业证书的案件予以审查，依法作出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岗：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法行为立案的案件，承办人员要及时、合法的手机证
据，查明事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厉害关系的应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
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调离、辞
职或被辞退、开除等情况停止执业的，进行审查核实。对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
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立案的案件，承办人员要及时、合法的手机证据，查明
事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厉害关系的应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诉。对公证机构停业整顿进行调查
。3、审查岗：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法行为立案的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调离、辞职或被辞退、开除等情况停止执业的，情况属实的，提出处理意
见。对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案件违法事实、证
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进行审查，提
出处理意见。对公证机构停业整顿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依法受理，对不符
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告知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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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告知岗：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法行为立案的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书面告知当
事人拟做出处罚决定的事实、处罚的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陈诉、申辩、听
证权利，口头告知的，应当制作笔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调离、辞职或被辞退、开除
等情况停止执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处理意见。对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
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处罚决定的
事实、处罚的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陈诉、申辩、听证权利，口头告知的，
应当制作笔录。对公证机构停业整顿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处理意见。

5、决定岗：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法行为立案的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
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调离、辞职或被辞退、开除等情况停止执业
的，依法决定收缴其《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对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
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
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对公证机构停业整顿符合条件的依法决定收缴其公证机构执业证书。

6、送达岗：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法行为立案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
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在7个工作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调离、辞职或被辞退、开除等情况停止执业的，收缴其《法律服
务工作者执业证》的3个工作日内依法送达当事人。对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
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
在场的，行政机关在7个工作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对公证机构停业
整顿符合条件的依法决定收缴其公证机构执业证书，并依法按时送达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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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执行岗：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法行为立案的，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
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
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调离、辞职或被辞退、开除等情
况停止执业的，对收缴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报请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执业登记机
关予以注销。对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行政处罚
决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
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停业整顿
的公证机构缴存其执业证书。

行政检查

1.检查岗：依据《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第137号）第三十四条 县级司法
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日常执业活动和内部管
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检查，要求基层法律
服务所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二
条对律师事务所行政监督管理；依据《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42号）第
五十九条对律师事务所年检（初审）、第五十三条：对律师事务所执业活动日常监督管
理；依据《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第134号令）第五十条对律师执业活动日常监
督管理；

2、处置岗：对检查结果进行处置。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实施日常监督管
理，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改正；对当事人的投诉，应当及时进行调查，认为律师和
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处罚建议。
对律师事务所年检（初审），审查律师事务所上一年度执业情况报告和律师执业考核结
果是否符合司法部年度检查考核办法的事项。对律师事务所执业活动在开展日常监督管
理过程中，对发现、查实的律师事务所在执业和内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当对律师
事务所负责人或者有关律师进行警示谈话，责令改正，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对违
法行为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罚建议，认为
需要给予行业惩戒的，移送律师协会处理。对律师执业活动在开展日常监督管理过程
中，发现、查实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存在问题的，应当对其进行警示谈话，责令改正，并
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对律师的违法行为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一
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罚建议，认为需要给予行业惩戒的，移送律师协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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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3、公开岗：对检查情况进行公开。

其他职权

1、受理岗：接受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因聘用合同发生纠纷的裁决，
接受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对依据聘用合同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方面
发生争议的办理；接受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手续上报，基层法律服务所停办或基层法律
服务所经核准登记后六个月内未能开业的，或者开业后停止业务活动满一年的，视为自
行停办等的办理。　

2、审查岗：依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8号）第二十四条对
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因聘用合同发生纠纷的，对接受的基层法律服务
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对依据聘用合同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方面发生争议进行调查
核实；依据《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第137号）第十条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
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合伙人、住所和修改章程进行审查同意后报上一级
司法行政机关批准。

3、决定岗：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因聘用合同发生纠纷的，对调查核
实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对依据聘用合同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方面
发生争议进行调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合伙人、住所
和修改章程的，应当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同意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
批准。


